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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有书面证据证明在披露方披露信息之前接受方就合法拥有此项保密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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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友好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。 

第十条 其他 

10.1. 本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不可转让。 

10.2. 本协议涵盖了双方对本协议内容的全部理解，在订立本协议前双方任何与本协议相关的洽谈、往

来书信、约定如与本协议矛盾，以本协议为准。 

10.3. 任何对本协议的修改或增补，双方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否则视为无效。


